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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藥理大學產業學院「空氣污染防制技術人才培育產業學程」 

設置要點(107 學年度適用) 
民國107年10月24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民國107年11月01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民國107年11月07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一、 依據「教育部補助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辦理產業學院計畫實施要點」及「嘉南藥理大學

學分學程設置辦法」規定辦理。 
二、 學分學程名稱：空氣污染防制技術人才培育產業學程（Industry Program in Cultivation of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Technician）。 
三、 設置宗旨及目標：本學分學程配合政府發展政策，培養學生符合行政院環保署107年度

持續推動以「循環經濟」、「清淨空氣」、「無塑海洋」及「關懷大地」為重要施政主軸，

以符合環保產業人才培育所需求，其中在環保工程顧問業即包括從事工程設計、政府環

保專案的執行、報告書撰寫、環保代操作業等。近年來環保問題的空氣污染議題，諸如

空氣PM2.5污染、國家能源政策調整等議題尤受國人關切，政府與產業界更亟需環保空污

防制改善及空品維護管理的人才，爰此，特規劃本校環境工程與科學系(以下簡稱環工

系)成立本產業學分學程，培育專精之空污防制改善及維護空氣品質規劃管理人才，縮

短環保產業人才培訓時間，增加就業市場競爭力，提高業界錄用本學分學程畢業生之意

願。本學分學程教學目標包括：  
1. 擴展環工系學生之空污專業領域，以符合就業市場之需求。  
2. 訓練學生熟悉空污防制改善及維護空氣品質規劃管理需求，並具備相關實務技能，以

增加就業市場競爭力。 
3. 培養改善維護空氣品質的規劃顧問及系統整合能力，畢業後可迅速投入空污防制的環

保工程顧問業服務。 
四、設置單位：環境永續學院。 
五、業務承辦單位：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六、課程規劃及學分數 

科 目 名 稱 必/選修 學分數 時數 開課學期 開課系別 備註 

移動污染源及逸散源管理實務 必修 3 3 三上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外加 

空氣品質監測物聯網與實務 必修 2 2 三下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外加 

固定污染源許可申請審查實務 必修 3 3 四上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外加 

空氣品質管理與實務 必修 2 2 四下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外加 

空氣污染學 選修 3 3 三上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空氣污染物分析實驗 選修 2 4 三上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環工單元操作實驗(一) 選修 2 4 三上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環工單元操作實驗(二) 選修 2 4 三下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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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名 稱 必/選修 學分數 時數 開課學期 開課系別 備註 

環境保護法規與申報實作 選修 2 4 三下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產業實習(大三升大四的暑假) 選修 2 － 四上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實習總時數 

320小時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操作與維護 選修 2 2 四上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室內空氣品質監測與實作 選修 2 2 四上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自動監測與實務 選修 2 2 四下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案計畫製作 選修 1 2 四下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溫室氣體盤查與實作 選修 2 4 三上 環境資源管理系  

 
（一）課程說明：本學分學程皆屬於專業課程，規劃分成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二大類。

業界加開設課程10學分，佔本學程學分數50 %。選修課程屬於四技學生原有課程

科目表中科目，因為環工系原有課程尚缺空氣污染防制及空氣品質管理之專業人

才技能之完整訓練內容，因此規劃10學分之必修課程並邀請合作機構業師授課。

各課程科目之學分數、授課年級、授課安排如上表所示。 
1. 必修：開授必修10學分。包括移動污染源及逸散源管理實務(3學分)、空氣品質

監測物聯網與實務(2學分)、固定污染源許可申請審查實務(3學分)、空氣品質管

理與實務(2學分)等四門。 
2. 選修：大三及大四修畢及格10學分。學生至環境工程與科學系及環境資源管理

系二類環境領域，包括空氣物染物分析實驗、溫室氣體盤查與實作等10門。 
3. 實習課程：配合環工系原有校外實習之課程規劃，學生至合作簽約之環境工程/
顧問機構實習，總時數為320小時(含)以上。 

（二）修習規定： 
1.本學分學程修畢最低學分：學生需修畢課程規劃表中的至少20學分(必修課程10
學分及選修課程至少10學分)，包括至合作簽約之環境工程/顧問機構實習2個月

(含)以上。 
2.學生僅能選擇一門產業學院學分學程修讀。 
3.產業學院學分學程課程須「全程修讀完畢」，並依環工系規定做學分抵免，如半

途放棄者，已修讀完畢之學分將不能抵免學生畢業學分。 
<依據103年9月2日103-1學期嘉南藥理大學「產業學院推動專責委員會」-課程

諮詢會議決議通過。> 
4.一旦申請修讀後，申請停修者一律填寫「放棄選讀申請表」。 
5.學生經申請放棄選讀，當學期課程一律退選，前學期的選課成績保留，但不計

入畢業學分。 
七、修讀資格： 

(一) 凡105學年度入學日間部環境工程與科學系四技學生對「空氣污染防制技術人才培

育產業學程」有興趣者，得自第三學年起申請修讀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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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二上學期成績總平均在班級排名前50 %為原則，或綜合表現優異經由導師特別推

薦者。 
八、人數限制：以30個名額為原則，最多以不超過35名為限。 
九、申請及核可程序： 

(一)學生至業務承辦單位領取申請書。 
(二)學生填妥申請書送該系主任初審後，送業務承辦單位辦理。 
(三)業務承辦單位審查後，轉送院課程委員會複審。 
(四)經院課程委員會複審後通過之學生，由業務承辦單位印發錄取通知書，並送教務處

備查。 
(五)學生持修讀學分學程錄取通知書，並依據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規定及本學分學程

課程標準選課。 
十、申請時間：依學分學程計畫公告時間辦理申請。 
十一、學分學程證明書：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經學分學程業務承辦單位審核

無誤，送註冊組簽請校長同意後，核發學分學程證明書。未經核准修讀者，不得發給

學分學程證明書。  
十二、本要點經環工系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提請環境永續學院院課程委員會、校課程委

員會審議，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